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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信息篇（2019/5/11~2019/5/17）

国内

1、全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预审管理平台上线（中国专利信息中心）

近日，全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预审管理平台（下称预审管理平台）在中国（广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启动上线仪式，并将逐步在全国各地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运行。

预审管理平台具有全流程、智能化、可定制、云服务等特点，集电子申请、注册备案、专利申请快速预审、自动分类、复审无效请求快速预审、专

利权评价报告处理快速预审、征信管理、智能辅助审查等功能于一体，可实现全流程电子化管理，能为全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供快速授权、快速确权

的统一政务服务。

据介绍，预审管理平台主要分为电子申请系统和保护中心预审管理系统两部分。电子申请系统主要是为申请主体提供注册备案、专利申请、复审无

效及专利权评价报告预审的请求窗口；保护中心预审管理系统主要为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提供注册备案审批、专利申请、复审无效及专利权评价报告的预

审审查以及报表管理功能。

“我们公司提交的专利申请较多，而且大部分都不是批量的，以前提交一件申请就要跑一趟，时间成本投入很大。现在保护中心使用的这个系统，

各流程都标注得清晰明了，我们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节省了大量时间和人员成本，同时也便于我们管理和监控所提交的专利申请。”一家企业的知识

产权工作人员在使用了预审管理平台后给出了较高的评价。

同时，该平台也有助于预审员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预审管理平台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丰富的角色配置使我们每位工作人员分工明确，流程

清晰，案件流转高效准确，智能辅助审查功能可以快速定位问题，提高了审查效率，也保证了预审审查质量。”一位预审员如是说。

据悉，预审管理平台是中国专利信息中心受国家知识产权局委托，经走访调研各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基于保护中心的实际需求，历时 1 年开发完

成。预审管理平台致力于为保护中心和申请主体搭建一个预审管理的云服务平台，为保护中心提供标准化的预审管理流程，并解决分散建设带来的各种

差异化问题。同时，预审管理平台也致力于构建一个各保护中心预审业务的数据中心，为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管理部门进行政策制定、业务管理起到决

策支撑作用。

今后，基于保护中心的业务需要，中国专利信息中心会引入更多的智能化手段，实现智能辅助检索，提高预审员的审查效率，并和局相关业务系统

https://mp.weixin.qq.com/s/iIcY0bMBcZLoEZKTHMiz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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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数据相结合，力争解决保护中心信息孤岛的问题和瓶颈，实现数据和业务的集中管理以及对公众的一站式申请服务。

在快速维权方面，中国专利信息中心还将为保护中心的维权援助、投诉举报、假冒和侵权案件的执法维权等业务实现信息化解决方案，实现保护中

心对快速维权的电子化管理和流程监控；

在产业导航方面，以专题数据库建设、高效智能的专利分析展示为抓手，为各地的产业预警、专利导航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及服务；

在高价值专利运营方面，以整合现有专利运营平台为基础，以高价值专利培育和运营为目标，协助保护中心盘活区域产业，整合区域资源，实现区

域经济增长。

未来，该平台将从保护中心的职能出发，实现从产业导航入手，以快速授权、确权、维权为抓手，提供一整套信息化解决方案，服务于更多保护中

心及公众。

医药知产资讯

2、日本专利审查中对创造性的判断（IPR DAILY）

一、中国关于创造性及其判断标准的相关规定

对于发明的创造性，我国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对于如何判断发

明或实用新型是否具有创造性，审查指南中给出了具体的判断方法，即三步法：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第一步）；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和发明实际解

决的技术问题（第二步）；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第三步）。

二、日本关于创造性及其判断标准的相关规定

日本专利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凡完成在工业上可利用的发明的发明人，除下列记载的发明之外，可以获得该项发明的专利：

专利申请之前在日本国内已是众所周知的发明；

专利申请之前在日本国内已是公开实施的发明；

http://www.iprdaily.cn/news_217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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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之前在日本国内或国外公开的刊物上已有记载的发明；

专利申请之前，具备该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知识者，根据记载于前项各款中的发明而能够容易实现发明时，不拘同项的规定如何，对其发明不

能给予专利权。

也就是说，日本对创造性的判断标准是：从现有技术出发，是否容易想到该申请发明中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技术特征。若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现有技

术能够容易想到本发明时，则本发明不具有创造性。

三、日本专利审查中关于创造性的判断步骤

根据日本专利审查指南中的规定，判断专利申请是否具有创造性的具体步骤包括：

①理解要求保护的发明；

②找出一篇最接近本发明的对比文件；

③将本发明与对比文件进行比较，找到相同的技术特征和区别技术特征；

④针对区别技术特征进行推理。

其中，推理部分具体包括：

①首先，考虑该区别技术特征是否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技术创新，比如：从公知材料中选择最合适的材料，数值范围的优化或最优化，等

同物的置换，具体应用的技术变更，申请人自己承认的内容等；如果该区别技术特征不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技术创新，则本发明具有创造性；

②如果该区别技术特征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技术创新，则继续讨论是否有动机，例如对比文件和本申请之间是否具有：A 技术领域的相关

性，B 课题的共通性，C 功能、作用的共通性，D 引用发明中是否具有启示，或属于公知常识（上述 A-D 中的任意单独一项，均可以认为具有动机）；如

果不存在动机，则本发明具有创造性；

③如果存在动机，则继续讨论是否具有否定上述逻辑推理的要素存在，例如：A 阻碍要因（不同引用文献之间，在技术上存在障碍而不能结合），B
有利的发明效果，C 商业上的成功、长期未解决的课题等，其中阻碍要因是答复创造性问题的杀手锏。

四、案例分析

下面以笔者代理过的一个日本专利申请为例来详细讨论日本专利审查中对创造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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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利申请要求保护一种逆变器及光伏发电系统，该逆变器应用于光伏发电系统，连接于电池板与交流电网之间，包括：储能接口、控制器、直流

电流传感器和逆变桥。

审查员引用了对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 2 来评述本发明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审查员认为，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容易地想到将对比文件 2 中公开的控制

器运用到对比文件 1 中，从而得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经过分析，笔者认为本发明与对比文件 2 存在以下区别技术特征：

本发明中的控制器用于接收逆变器发送的总功率和交流电网的限发功率，计算总功率和限发功率的差值，并根据所述差值生成控制信号以控制储能

接口输出或存储直流电能；

对比文件 2 中控制器用于根据光伏发电电池的发电量与交流电网实际需要的电能之间的差值来控制输出电能量；

对比文件 1 中没有公开有关控制器的相关技术特征。

根据上述创造性的判断步骤，笔者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进行推理：

①首先考虑该区别技术特征是否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技术创新。本发明的控制器是计算光伏电池生成的总功率与交流电网限发功率的差值，

对比文件 2 是计算光伏发电电池的发电量与交流电网实际需要电量的差值，根据经验，我们认为该区别技术特征很容易被认为是本领域人员很容易想到

的技术创新；

②接下来笔者考虑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有动机将对比文件 2 运用到对比文件 1 中。由于对比文件 2 在技术效果上与本发明存在一定共通性，笔者认

为这一点同样不容易突破；

③于是笔者考虑对比文件 2 中是否具有否定上述逻辑推理的要素存在。经过反复阅读对比文件 2，笔者在对比文件 2 中说明书部分找到“本发明公开

的电力控制系统包括至少 3 个储能装置”这样的限定，而对比文件 1 中限定了储能装置的数量为 1 个。因此，在组合对比文件 1 的发明和对比文件 2 的

发明时存在阻碍因素。所以，不能将对比文件 2 应用于对比文件 1，本领域技术人员不能容易地想到本发明。

五、结论

创造性的判断一直是专利审查中最难把握的也是主观因素最多的问题，其不仅在于专利法所定义的创造性标准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也涉及对创造性

判断各个步骤考虑因素的解释不全面。当一件日本专利申请被指出不具备创造性时，代理人根据该发明专利申请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上述创造性判断

步骤对其发明的创造性进行判断或争辩。例如，在发明相对于最接近的对比文件的区别特征已被另一对比文件公开，且该区别特征在该发明中的作用和

在另一对比文件中的作用相同的情况下，代理人可以分析各对比文件的内容，判断将两个对比文件组合后，最接近的对比文件的发明目的能够实现。如

不能实现，则可以从对比文件的组合存在阻碍因素这一角度进行争辩，陈述两个对比文件不能组合的理由，以主张发明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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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涉诉 8 年尘埃落定 金达威辅酶 Q10 专利诉讼案胜诉（合享汇智）

新京报讯（记者 王卡拉）5 月 14 日，全球最大辅酶 Q10 供应商金达威发布公告称，5 月 13 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日本 Kaneka 公司的上诉作

出判决，维持地方法院作出的金达威不侵犯 Kaneka的涉案专利的判决。从 2011 年金达威辅酶 Q10 产品被 Kaneka 公司起诉专利侵权开始，这场旷日持久

的官司已历经 8 年多时间，目前金达威辅酶 Q10 产品生产经营正常。

2011 年 3 月 22 日，Kaneka公司向美国加州中央区地方法院（以下简称“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控金达威在内的数家公司的辅酶 Q10 系列产品

侵犯了其在美国注册的 US7910340B2 专利（以下简称“340 专利”）一项或多项权利，并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了 337 调查申

请。Kaneka要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被告企业发起 337 调查，并发布普遍或有限排除令及禁止令。

2011 年 8 月 3 日

地方法院作出关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期间中止审理的命令：各方之间在该地区法院诉讼程序暂停，等待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作出最终裁

决。

2012 年 11 月 29 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了委员会决定，认定金达威不侵犯 340 号专利所称的权利要求，没有违反 337 条款。2012 年 12 月 7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正式发布了判决书。Kaneka 没有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最终裁决进行上诉。

2013 年 2 月 7 日

在上述调查案结束后，地方法院取消中止审理，再继续地方法院案的审理。金达威向地方法院提起了要求法院就公司工艺没有侵犯 340 号专利做出

简易判决的动议（以下简称“简易判决动议”）后，法院就此简易判决动议进行了听证会。

2013 年 12 月 6 日

地方法院案主审法官判决金达威没有侵犯 Kaneka的 340 号专利。

2014 年 3 月 27 日

地方法院的法官正式发布了地方法院案件的判决书，该判决书做出 Kaneka 的所有指控均被永久驳回及 Kaneka公司将无法在此案中从金达威获得任何

补偿的判决。

Kaneka公司就地方法院的判决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案件重新回到地方法院进一步取证和审理。

https://mp.weixin.qq.com/s/eXKsaCwMY7zFp_TtGwYl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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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1 日

金达威收到地方法院的案件判决书，再次判决金达威不侵犯 340 号专利所称的权利要求。至此，地方法院的诉讼案审理结束。

北京时间 2019 年 5 月 13 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 Kaneka公司的上诉作出判决，维持地方法院作出的金达威不侵犯 Kaneka的涉案专利的判决。

从 2011 年至今，该专利诉讼案历时长达八年多。金达威表示，公司一贯重视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也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专利涉诉案自始至终证

实了公司的辅酶 Q10 工艺未侵犯 Kaneka公司专利。公司对辅酶 Q10 产品生产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已申请了相关专利，并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

科技鉴定。

2018 年，金达威实现营收 28.73 亿元，同比增长 37.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6.87 亿元，同比增长 44.97%。其中辅酶 Q10 实现营收 5.22
亿元，占营收比为 18.18%，毛利率为 40.38%，其市场份额继续增长，产量和销量均有所增长。

来源：新京报

盈科瑞﹒知识产权中心

2019年 5月 17日

科技项目篇（2019/5/11~2019/5/17）

国家级

1、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推荐 2019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的通知 工信部（2019-5-13）

略

http://www.miit.gov.cn/newweb/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6948105/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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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2020年度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工作的通知 工信部（2019-5-14）

培训计划

（一）2019-2020年度计划培训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不少于 1800名。其中，来自制造业企业的学员不少于 30%，培训周期为 1年。

（二）培训对象主要针对成长性好、创新能力强、在区域或行业中处于龙头骨干地位的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发展潜力大的初创小微企业经营管理

者。

（三）培训方式主要采用集中培训与学习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等方式，围绕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着力提

升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化能力和水平。

北京市

1、关于申报 2019年昌平科技研发中心的通知 昌平区科委 （2019-5-13）

认定条件

1、在昌平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

2、在自然科学相关领域内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高新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和试验工作。

3、有明确的研究开发方向，符合国家及本市的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有固定的场所、仪器设备及其它必需的科研条件。其中科研用房 100平方米以

上，资产总额 200万元以上（软件类研发机构资产总额 50万元）

4、研发中心的总人数 30 人以上或占企业总人数 8%，其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取得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人数占中心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60%；独立法人研发中心从事研究开发活动人员人数占中心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50%。

5、具有独立法人的研发中心年技术性收入占总收入 50%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中心，研究开发经费应占总收入 20%以上；非独立法人研发

http://www.miit.gov.cn/newweb/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6956027/content.html
http://www.bjchp.gov.cn/cpqzf/315734/tzgg27/494112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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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每年投入的研究开发经费应达到 300万元或占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的 5%以上；

6、非独立法人研发中心近三年的研发成果转化率在 70%以上，并取得较大经济效益。

7、近三年企业获得发明专利数不少于 2项。（包括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

8、所有申报研发中心的企业将会通过专家评审的方式预以确定。

9、获得市级以上技术中心、实验室或研发机构的不参与评审，可直接认定为昌平科技研发中心。

2、关于征集 2019年昌平区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的通知 昌平区科委 （2019-5-13）

征集内容

1、产业技术研究与创新，重点征集自主创新、行业领域关键技术、实用技术研究及消防安全项目。

2、科技成果转化，重点征集重大创新性成果落地昌平项目。

3、依靠科技手段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项目。

3、【申报】关于申报 2019年度国际科技合作/港澳台科技合作专项港澳台联合研发课题的通知 北京市科委（2019-5-13）

一、支持内容

支持我市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企业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相关机构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围绕双方共同关切的重点领域，针对关键技术环节开展

合作研发。申报单位应本着平等合作、互利互惠、成果共享、尊重知识产权的原则同合作伙伴开展实质性合作。

二、支持条件

1、机构性质：在北京市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企业等；

2、信用等级良好：申报单位应符合市科委信用管理要求，无不良诚信和违法记录；

http://www.bjchp.gov.cn/cpqzf/315734/tzgg27/4941127/index.html
http://kw.beijing.gov.cn/art/2019/5/13/art_19_786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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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局领域：优先支持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医药健康等重点领域开展联合研发课题；

4、技术先进性：联合研发技术符合北京市重点发展方向，技术性能指标、适用性、经济性等方面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

5、资金投入：对联合研发有明确的资金投入计划及自筹资金来源；

6、合作基础：双方已签订相关合作协议或意向书（在生效期内）；协议中应明确双方在合作研发中的贡献和分工；

7、知识产权清晰：双方合作协议或意向书中应包括知识产权专门条款。否则，双方应另行签署明确的知识产权协议；

8、预期效益：合作研发计划具备可行性，预期经济和社会效益特别明显。

4、关于 2019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通知 北京市基金委 （2019-5-14）

项目类型

按照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六届七次全委会决议，重点项目整合至重点研究专题项目，自 2019年起不再接收重点项目申请。

2019年接收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2020年度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019年度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5、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申报 2019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的通知 市经信委 （2019-5-17）

一、申报示范企业的基本条件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信用、纳税信用和银行信用良好；

在国内建有科研、生产基地且中方拥有控制权；

已认定为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

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实施技术改造，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

http://kw.beijing.gov.cn/art/2019/5/14/art_1055_78661.html
http://jxj.beijing.gov.cn/jxdt/tzgg/2953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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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从业人员 300人以上，年销售收入 3000万元以上，资产总额 4000万元以上。

二、示范企业认定基本标准

(一)具有核心竞争能力和领先地位。

(二)具有持续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

(三)具有行业带动作用性和自主品牌。

(四)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

(五)具有较强应用新技术能力。

(六)具有创新发展战略和创新文化。

天津市

1、市科技局关于对外公布 2019“华博会”科技创新项目对接洽谈会对接项目的通知（第一批）天津市科技局（2019-5-16）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讲话精神，积极

吸引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携科技创新项目参会，促成一批科技创新合作项目落户我市，鼓励海外科技机构在我市开展技术转移和转化，现将拟参

加 2019“华博会”科技创新项目对接洽谈会对外公布项目信息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认真梳理本单位有意愿洽谈合作的项目信息，通过参会回执反馈给我局，

以便我局对位安排对接洽谈。

具体项目介绍请登录电子邮箱：tjgjkjhz@163.com；密码：58832886，自行下载。

盈科瑞﹒科技项目中心

http://kxjs.tj.gov.cn/xinwen/tzgg/201905/t20190516_1442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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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 17日

医药信息篇（2019/5/13~2019/5/17）

国家级

1、关于举办 2019中国肿瘤免疫治疗会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近年来，肿瘤免疫治疗技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肿瘤免疫治疗领域产品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免疫治疗已成为全球医药行业新药研发的热门领域。随

着 PD-1/PD-L1 的治疗技术和 CAR-T 细胞治疗在临床取得了巨大成就，免疫治疗已经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肿瘤免疫治疗可能成为癌症研究乃至最终

治愈肿瘤的方向。

中国食品药品国际交流中心(CCFDIE)、药品审评中心(CDE)、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CAHON)和清华大学医学院已连续举办四届中国肿瘤免

疫治疗会议，为进一步加强国内外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专业知识普及和经验交流，推进肿瘤免疫治疗和相关产品研发在中国的快速和规范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2019中国肿瘤免疫治疗会议”将于 6月 29日至 30日在天津召开。会议将邀请全球学术界著名专家、中外监管人员、生物制药界专家介绍基

础肿瘤免疫、免疫耐药和联合疗法、肿瘤免疫新型疗法、检查点抑制剂的临床治疗、细胞疗法临床治疗等前沿技术的最新进展，分享他们在肿瘤免疫治

疗领域的实践经验，探讨新型免疫疗法及临床开发的独特性，以及中外监管者对肿瘤免疫治疗的考量。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食品药品国际交流中心

协办单位：药品审评中心

http://www.ccpie.org/cn/gzdt/webinfo/2019/05/1556523820834642.htm


盈科瑞·科技信息周报第 66期

12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

清华大学医学院

二、时间与地点

会议时间：2019年 6月 29日至 30日

会议地点：天津社会山国际会议中心酒店(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南站知景道 198号;电话：022-58038666)

2、国家药典委发布《国家药用辅料标准起草复核工作规范》（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中国药典》药用辅料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及要求，鼓励相关企业单位积极承担或参与国家药用辅料标准研究工作，我委特制定了《国

家药用辅料标准起草复核工作规范（试行）》（见附件）。

本工作规范作为《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管理办法》（试行）、鼓励药品生产企业和社会相关机构参与国家药品标准工作指导意

见等相关制度措施的配套工作文件之一，旨在鼓励并规范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用辅料生产企业、检验机构、教育科研机构、社会

团体等承担或参与国家药用辅料标准研究工作，明确《中国药典》药用辅料标准制修订起草和复核单位的资格、责任及工作流程。

附件：国家药用辅料标准起草复核工作规范（试行）.pdf

3、关于开展放射性药品追溯性项目检测的公告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是经 CMA和 CNAS认证的国家药品检验机构，具有放射性药品检验检测的相关资质，可开展放射性药品的检测技术服务。

有需要委托我院对所生产放射性药品的追溯性项目进行检测的单位，可向我院提出申请，具体方式如下：

1.填写并提交检测技术服务申请表（见附件），签订技术服务合同。

2.申请单位于每月 15日前，将衰变至无放射性的放射性药品邮寄至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抗肿瘤与放射性药品室。

3.我院对各单位申请的追溯性项目进行检测，出具检验报告。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a583947016ab416aedc3089?a=XWJX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90514/23981557799358897.pdf
http://www.nifdc.org.cn/CL0926/12280.html


盈科瑞·科技信息周报第 66期

13

附件：放射性药品追溯性项目检测技术服务申请表.docx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化学药品检定所

2019年 5月 14日

4、关于举办 2019国际药品标准制定和标准认证专题研讨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解和跟踪国际药品标准制定最新进展，强化标准执行对保障药品质量的重要作用，推进各国药典机构在标准制定和标准认证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以“标准先行”助力我国制药走向国际，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我委定于 2019年 6月 20-21日在江苏省徐州市举办“2019国际药品标准制定和标准认证

专题研讨会”。会议将邀请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 FDA驻华机构、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EDQM）、英国药典委员会（BP）、美国药典委员会

（USP）等机构负责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领导，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上海市药品审评查验中心、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以及有关企业的专家

和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进行报告，全面介绍各国药典标准制定的最新动态，解读各国药品标准认证的审评流程和技术要求，讲解WHO实验室预认证的工作

流程，交流药品现场检查中标准执行的问题，分享制药企业在药品、原料药、药用辅料申请国际药典机构认证的经验。

附件 1：2019国际药品标准制定和标准认证专题研讨会议报名表.doc

附件 2：2019国际药品标准制定及标准认证专题研讨会会议日程.pdf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9年 5月 14日

5、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公开征求《疫苗追溯基本数据集（征求意见稿）》等 3项信息化标准意见

为落实《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药监药管〔2018〕35号）要求，推进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国家药监局正

http://www.nifdc.org.cn/directory/web/WS02/images/t8XJ5NDU0qnGt9e3y93Q1MuxL+87LLivLzK9bf+zvHJ6sfrse0uZG9jeA==.docx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a583947016ab51f3e71334b?a=tz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90514/68101557816084415.doc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90514/59461557816142225.pdf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79/3377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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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开展药品追溯信息化系列标准的编制。近期完成了《疫苗追溯基本数据集（征求意见稿）》《疫苗追溯数据交换基本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和《药品追溯系统基本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将意见填写在标准征求意见反馈表中，于 2019年 6月 15日前以电子邮

件形式反馈信息中心。

联系电话：010-88331937

电子邮箱：xxbzc@cfdaic.org.cn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

2019年 5月 16日

mailto:xxbzc@cfdaic.org.cn

